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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 日 
 

致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的通函 

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就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管控措施及合規作業方式進行視察的結果 

本通函旨在與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分享本會於 2019 及 2020 年期間對它們的打擊洗錢／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進行例行及主題

視察後的一些重要觀察所得。 
 
主題視察深入地審視了選定公司的（除其他措施外）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評估架

構、交易監察和報告程序、內部管控措施及管治情況，並於當中發現了一些嚴重或常見的缺失

或不合規之處。本會的主題及例行視察的結果還顯示公司在實施以風險為本的客戶盡職審查措

施及制裁篩查管控措施方面存在缺失，值得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關注。 
 
公司應重點關注的關鍵範圍如下： 
 
1. 沒有實施全面和反映現況的政策及程序，也沒有維持充分的監督及內部管控措施，以確保

員工適當及有效地履行其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職能； 
 
2. 在進行機構風險評估 1及客戶風險評估 2時，沒有充分考慮相關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風險因素，及沒有充分地跟進評估結果。公司必須透過以下方法應對經評估後的洗錢／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a) 就機構風險評估而言，評估公司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是否充分及適

當，並作出任何必要的改進； 
 

(b) 就客戶風險評估而言，在與其任何現有客戶有關的任何風險因素被評估為較之前帶來

更高風險時，檢視是否應將相關客戶的整體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水平提高； 
 
3. 沒有評估客戶的資金存款以確定其是否來自第三者付款人，以便採取適當的盡職審查及交

易監察措施； 
 

4. 沒有按照《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打擊洗錢條例》）3及《打擊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適用於持牌法團）》（《打擊洗錢指引》）4的規定採取充分的措

施，以確立高風險客戶的財富來源及資金來源； 

                                                
1 機構風險評估是指公司評估其所面對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以便設計及實施充分和適當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制度，從而減低當中所識別的風險。 
2 客戶風險評估是指公司評估客戶或擬建立的業務關係所涉及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並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以決定對

有關客戶或業務關係所採取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及持續監察的程度、次數或範圍。 
3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10 及 15 條。 
4 《打擊洗錢指引》第 4.9.2、4.11.12 及 4.11.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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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沒有於制裁名單有所更新時，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對現有客戶進行篩查，及即使根

據經更新的制裁名單立即對現在客戶進行篩查，實益擁有人及客戶的其他有關連者可能在

篩查過程中被錯誤地遺漏了。 
 
公司亦須注意某些其他範圍的視察結果。這些其他範圍，及有關上述重點關注範圍的附加評

論，載於附錄。 
 
為協助遵守有關規定，我們提供了應達到的監管標準及良好作業手法的例子。這些例子並非詳

盡無遺，故不應被當作符合監管規定的唯一方法。 
 
持牌法團及有聯繫實體應依據本通函的內容，檢討其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並採

取即時行動糾正任何缺失或不合規之處。 
 
高級管理層（包括負責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核心職能主管）對於確保公司能夠維持

適當的操守標準及遵守恰當的程序承擔首要責任 5。他們應保持積極監察及實施充足的內部管

控措施，以確保適當地實施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藉以履行所有適用的法律和監

管責任，並有效地管理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任何於本通函及其附錄所討論的缺失或

不合規之處若繼續出現或持續，有關持牌法團的高級管理層或會就沒有制訂有效的打擊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面臨紀律行動。 
 
本會提醒高級管理層必須查核（除其他行動外）以下事項以便妥善履行其角色： 
 
1. 設有適當的機制，以制訂和持續檢視公司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及程序，從

而確保有關政策及程序足夠全面，可確保所有適用規定獲得遵守； 
 

2. 向員工提供為其特定工作職能和責任而設的充足培訓，協助他們了解公司的政策及程序並

據此履行其職責，以及加強他們對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預警跡象的敏感度； 
 

3. 制訂適當的持續合規監察及定期的獨立覆核，以及時偵測和糾正關鍵的打擊洗錢／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的任何缺失或不合規之處；及  
 

4. 設有適當的報告機制，讓高級管理層及時知悉重大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和關注

事項，並使其能夠採取適當的行動以充分地管理及回應該等風險和關注事項。 
 

證監會將繼續監察在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合規情況，並會毫不猶疑地對沒有制

訂有效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和合規程序的公司及其高級管理層採取行動。 
  

                                                
5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第 9 項一般原則（高級管理層的責任）。 



 
 
 

54/F, One Island East, 18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 18 號港島東中心 54 樓  

+852 2231 1222 www.sfc.hk 第 3 頁，共 3 頁 

 
如對本通函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231 1569 聯絡王凱琪女士，以便將閣下有關疑問轉介至

相關負責人員。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中介機構部 
中介機構監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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